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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再繼續服務，於退休給與並無增益。故增設上述增加退休給與

之規定，使服務已滿三十年之教員或校長，祇須繼續服務，每繼續服

務一年，即可增加一次退休金二個基數。全部服務年資達四十年，並合

於「連續任職二十年之資歷，成績優異而仍繼續服務」之條件時，共可

增加二十個基數，連同原有之六十一個基數，合計為八十一個基數，以

鼓勵教員或校長，秉持敬業精神，久於其任，並籍以防止其他人員，於

將欲退休時，中途轉任教員或校長，以圖獲得較優之退休給與。條文中

以「成績優異而仍繼續服務」一語，緊接於「並有連續任職二十年之資

歷」之後，即係此意。從而，其所稱「繼續服務」，自係指學校之教員

或校長，於辦理退休時之職務，與其連續任職二十年之資歷相銜接而

無間斷之情形而言。至於前已連續任職教員或校長二十年之後，轉任

督學或其他具有專業性之教育行政工作，嗣再任教員或校長辦理退休

者，應否另設規定，則係立法問題，併予指明。

釋字第三三三號解釋（83.1.14.）

【解釋文】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發布之（七九）人字第二二

○六四號函釋：「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已

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一年

提敘一級支薪，並應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其就提敘以具有幼稚園教

師資格者之服務年資為限，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托兒所與幼稚園雖均關係兒童學前階段身心健全之發展，惟幼稚

園尚應實施學前之健康、生活與倫理教育，與托兒所之任務有所不

同，而幼稚園教師之資格，於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六日公布之幼稚

教育法第十二條設有明文規定，故擔任公立托兒所教保人員，以具有

上述法律規定之資格者為限，其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始得

據以提敘。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發布之（七九）人字第二

釋字第三三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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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四號函釋：「曾任各級政府設立之托兒所教保人員，服務當時如

已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其服務年資於轉任公立幼稚園教師時，得每滿一

年提敘一級支薪，並應受本職最高薪之限制」，符合上述意旨，與憲法

並無牴觸。

釋字第三三四號解釋（83.1.14.）

【解釋文】

廣義之公債，係指包括政府賒借在內之一切公共債務而言。而中

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所稱之公債，則指依法以債票方式發行之建

設公債。惟為維護國家財政之健全，國家全部舉債之上限，宜綜合考量

以法律定之，併予指明。

【解釋理由書】

本件係立法院因與行政院間，就其職權上適用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發行條例第二條所持之見解，彼此有異，聲請本院統一解釋，符合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應予受理，並經本

院依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通知聲請機關立法院及關係機關行政院指派

代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場，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

論，並邀請財經學者到庭陳述意見，合先說明。

本件聲請解釋機關主張略稱：現行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第

二條對公債發行總餘額設有限制，性質上乃政府就其債務負擔對人民

承諾之上限，旨在防止人民稅負過重及避免政府之財政危機。如政府

一年以上之賒借，不列入上述條例之公價未償總餘額內，則將使法律

設限之規定，形同具文，政府支出亦將因此而漫無限制，且得以逃避立

法機關之監督。至於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係強調各級議

會之職權，不得作為一年以上賒借之法源依據，政府支應建設及軍事

採購等支出，而向銀行賒借一年以上之借款數額，應受中央政府建設公

債發行條例第二條上限規定之限制等語。

關係機關主張略稱：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所稱之公債，依




